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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家犯错就该买单
本期封面案件对许

多商家和平台有着深刻

的教育意义。

因为卖家价格少标

一个 “0”， 消费者买到

“白菜价” 茅台酒， 捡了

个大便宜。 吃亏的商家， 当然不愿为自己

的错误买单， 于是想出种种理由拒绝发货。

最终买家将卖家告上法院， 要求履行合同。

令人欣慰的是， 法院经过一审二审 ，

最终支持了买家的诉求。 这一判决， 不仅

维护了契约精神， 还维护了消费者的权益。

这一事件其实告诉我们一个简单而朴

素的道理： 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 在契约

面前任何辩解都是苍白无力的。 只有重信

用的企业才能赢得尊重， 而通过辩解企图

逃避责任的企业， 既不会得到法律支持也

难以得到市场认可。 为自己错误买单， 是

商家应尽的责任。

商家只有为自己的错误行为买单， 才

有可能吸取教训避免重犯。 如果商家不对

自己的错误行为承担责任， 以后有可能还

会再犯同样的错误。 再说， 如果商家不为

自己的错误买单， 消费者不会答应， 法律

也不允许， 因为商家的错误不属于 《合同

法》 规定的 “重大误解”。

希望所有商家自觉为自己的错误买单，

不管这种错误是电脑系统所致， 还是工作

人员操作失误所致， 从契约的角度来看都

属于商家自身的过错， 那么商家就应该积

极面对错误、 勇于承担后果。 同样， 在市

场交易中如果过错是消费者一方造成的，

也要为过错买单。 王睿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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淘宝卖家误将24万元茅台标价2.65万元 售出后不肯发货

法院支持买家发货诉求
□法治报记者 王睿卿

昨天， 记者从中国裁判文书网上发现一

起特殊案例： 淘宝卖家误将一坛进价 24 万

元的巴拿马国际金奖纪念酒 53 度 30L60 斤

贵州茅台酒， 标价少写了一个“0” 标成了

26500 元， 放在平台上售卖， 消费者褚某购

买后， 没有收到货， 遂将卖家诉至浙江省天

台县人民法院， 要求对方交付涉案的茅台酒

1坛并赔偿合理费用 11000元。

据判决书显示， 今年 3 月 17 日， 消费

者褚某在淘宝平台上， 以 26500 元的直购价

购得了某淘宝商家的巴拿马国际金奖纪念酒

53 度 30L60 斤贵州茅台酒 1 坛， 并支付了

全部价款。 次日， 网店以价格设置错误为

由， 要求取消订单， 在褚某坚持要求发货

后， 卖家于 3 月 20 日同意发货， 在双方协

商过程中， 褚某承诺自愿补偿给卖家 5 万

元。 但卖家发货后告知褚某， 货物在装车时

发生了损坏且调货有难度， 因此无法交付茅

台酒。

对此， 卖家辩称， 公司员工对酒的价格

及淘宝网店的相关操作不熟悉， 误将进货价

为 24 万元的涉案茅台酒的直销价， 设定为

26500 元， 少写了一个“0”。 原告褚某以误

设的 26500 元价格， 购得涉案茅台酒 1 坛。

被告 3 月 18 日发现错误后， 及时联系原告

进行协商， 但未果。 被告认为合同内容继续

履行则会造成显失公平， 故不同意继续履行

合同。 另外， 原告褚某在本案交易中并没有

实际损失， 即使有损失， 按照 《阿里拍卖平

台管理规范》 规定， 被告的赔付范围仅为原

告所付保证金数额的 5倍。

就此， 被告向天台法院提出反诉请求：

要求撤销原、 被告于 2020 年 3 月 17 日订立

的涉案茅台酒买卖合同。

原告褚某对反诉辩称， 不同意被告的反

诉请求， 双方的买卖合同是依法成立并且有

效， 不存在可撤销合同的情形。

天台法院认为， 被告将涉案茅台酒的详

细信息公布于网店， 褚某利用其手机客户端

选购涉案茅台酒， 并完成付款， 买卖合同依

法成立并生效， 卖家有履行交付的义务。 被

告所提到的 《阿里拍卖平台管理规范》 系格

式条款， 未以合理方式提请购买方注意， 实

际上免除了销售方的交付义务， 损害了购买

方的主要权利， 不可当然地适用。

此外， 被告直到 8 月 3 日才提出反诉，

已超过法定的三个月除斥期， 撤销权消灭。

本案中， 原告褚某是普通消费者， 被告是网

店的经营者， 在买卖合同订立时， 被告不存

在危困状态或者缺乏判断

能力等情形， 不能以显失

公平为由撤销合同。 被告

辩称， 涉案茅台酒已在发

货过程中损毁， 无证据证

明， 本案标的属于种类

物， 被告应当继续履行合

同义务。 原告要求被告赔

偿经济损失的诉讼请求，

缺乏依据， 不予支持。

9 月 11 日， 天台法

院一审判决被告向原告交

付巴拿马国际金奖纪念酒

53 度 30L60 斤贵州茅台

酒 1坛， 同时， 由原告褚

某支付被告 5万元； 驳回

褚某要求被告赔偿合理费

用 11000 元的诉讼请求；

驳回被告的反诉请求。

因不服判决， 被告向台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提出上诉。 二审中， 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

据。 台州中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天台

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对原审法院认定的事

实予以确认。

11 月 20 日， 浙江省台州中院判决： 驳

回上诉， 维持原判。

法官说法>>>

法官就本案四个争议焦点作了剖析：

一、 合同订立是否显失公平。

卖家主张 “显失公平” 的请求权基础，

应以 《民法总则》 第一百五十一条规定为

准。 《民法总则》 对 “显失公平” 规定了适

用条件———一方利用对方处于危困状态、 缺

乏判断能力等情形， 即应以 “乘人之危” 为

因、 “显失公平” 为果。 本案的褚某是普通

消费者， 卖家是网店经营者。 在网络购物合

同缔约时， 卖家显然不存在危困状态或缺乏

判断能力等情形， 无法满足 《民法总则》 关

于 “显失公平” 的构成要件。

二、 卖家申请法院撤销合同的除斥期间

是否经过。

卖家主张其没有线上销售实践经验， 操

作不熟悉， 因而对涉案茅台酒价格设置错

误， 将进货价格为 24 万余?的商品， “错

误标价” 为 26500 ?， 致使行为后果与其真

实意思相悖， 并造成较大损失， 该情形更符

合法律关于 “重大误解” 的定义。 《民法总

则》 将基于 “重大误解” 产生的撤销权除斥

期间规定为： 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

日起三个月内。

本案中， 卖家自 2020 年 3 月 18 日即发

现 “错误标价”， 但一直未提请人民法院或

仲裁机构予以撤销， 直到 2020 年 8 月 3 日

才提起反诉。 卖家对案件管辖权的异议并不

影响其撤销权的行使， 疫情虽然给当事人诉

讼活动带来一定不便， 但也没有导致上诉人

无法行使撤销权， 故应认定除斥期间已经

过， 撤销权消灭。

此外， 卖家知道 “错误标价” 后又同意

发货， 并实际下发货单， 应视为撤销权人在

明知享有撤销权的情况下， 主动提交履行，

表示卖家放弃了撤销权。

三、 卖家交付涉案茅台酒是否属于事实

上履行不能。

涉案茅台酒因限量发行具有一定的稀缺

性， 但并非独一无二、 不可替代。 卖家在明

知褚某支付的对价与涉案茅台酒进货价格价

差的情况下， 仍同意发货并下发货单， 表明

其默认了履行该合同所带来的经济损失。

卖家辩称的涉案茅台酒已经毁损灭失，

并无证据可以证明， 其主张继续履行显著增

加成本， 不适合继续履行依据不足， 故卖家

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履行合同义务。

四、 《阿里拍卖平台管理规范》 是否适

用于本案。

卖家主张适用该规范有关 “成交不卖”

的规定， 按照褚某所付保证金数额的 5 倍进

行赔付。 该规定是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针对

平台内经营者违规行为的处理条款， 并没有

免除销售方按照生效的买卖合同履行交付标

的物的义务， 不能以此作为卖家可以不交付

涉案茅台酒的依据。

成都新都区一诉讼第三人

与受托律所虚假诉讼被罚

近日， 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法院作出司惩决定， 对

在一起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中， 提供虚假授权委托书冒

充他人参加诉讼， 妨害民事诉讼的第三人廖某及一律所分别

罚款 1万元、 5万元。

廖某称， 其为挂靠在某建筑公司的实际施工人， 在上述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中均为第三人。 案件审理中， 廖某

在联系不到第三人建筑公司的情况下， 为加快诉讼进度， 私

自出面为该建筑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 而上述律所同样在联

系不到第三人建筑公司的情况下， 竟接受委托， 并向法院提

交虚假的授权委托书， 指派律师作为该建筑公司的诉讼代理

人参加诉讼， 损害了该公司的诉讼权利。

新都区法院认为， 上述律所作为专业的律师事务所， 应

当知道与当事人建立合法有效的委托代理关系需具备的条

件。 该案中， 上述律所未与第三人建筑公司取得联系， 在明

知未得到建筑公司真实授权的情况下， 向法院提交未经授权

的委托书， 其主观上存在明显的过错， 客观上亦造成扰乱诉

讼正常秩序、 妨碍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不良后果。 因此， 廖

某与上述律所的各自行为， 共同构成冒充他人参加诉讼的妨

害民事诉讼行为， 遂依法作出上述决定。

儿女申请宣告痴呆老人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获支持

近日， 江西省萍乡市安源区人民法院审理一起申请宣

告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案件， 判决被申请人张某无民事行

为能力， 指定其儿子施某及女儿施某梅共同为张某的监护

人。

被申请人张某已 80 岁高龄，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疾病的

困扰， 身体和精神状况不容乐观， 故儿子施某诉至法院， 请

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宣告被申请人张某为无民事行为能力

人。 经法院审理查明， 张某 2018 年 7 月于萍乡市某医院住

院， 至 2018 年 9 月出院， 出院诊断为脑梗死、 硬化性心脏

病、 肺气肿等疾病。 2019 年 8 月评定为精神伤残叁级， 后

经某鉴定机构认定为： 患有多发脑梗塞性痴呆， 且受疾病影

响， 社会功能严重受损， 无法辨认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及保护

自己的合法权益， 目前无民事行为能力。 法院遂作出上述判

决。

从法律上作出认定和宣告公民是否具有民事行为能力，

并为其指定监护人， 这不仅有利于维护公民合法权益， 且有

利于维护其利害关系人， 民事活动对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对确保民事流转安全以及维护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

酒后打架起纠纷

法院调解获赔偿

近日， 河南省鹤壁市山城区人民法院成功调解了一起

七人因纠纷打架引发的生命权、 健康权、 身体权纠纷案

件， 被告当场将 2万元赔偿款通过支付宝转账给了原告。

2018 年 2 月 16 日， 李某驾驶一厢式货车行驶至鹤壁

市山城区某车站附近， 被喝醉酒的王某拦停， 驾车跟随在

后的李某的家人先后下车， 七人发生争执， 进而发生厮

打。 厮打过程中， 王某被打伤， 住院治疗并花费医疗费五

千余元。 事后， 双方就赔偿事宜未能达成一致。 王某遂诉

至法院。

承办法官受理该案后， 听取了双方当事人的诉称与辩

解意见， 认真查阅了卷宗， 在了解了事发全过程后， 组织

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 调解中， 双方争执激烈， 法官分别

对双方当事人进行说服规劝， 讲法律、 讲人情。 最终， 在

承办法官的耐心劝说下， 双方当事人达成了一致意见， 被

告当场将 2万元赔偿款支付原告。

山城区法院在办理案件过程中， 通过多种矛盾纠纷化

解方式，力争实现“简案调解、类案快解、繁案精解”，大量矛

盾纠纷得以快调、快立、快审、快结，为构建平安山城、创造

和谐社会环境，贡献了法治力量。 王睿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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